
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投資於都市更新地區適用投資抵減

辦法 

1.中華民國 89年 10月 24日財政部臺財稅字第 0890457348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8條 

2.中華民國 98年 4月 2日財政部臺財稅字第 09804519040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7條 

3.中華民國 104年 4月 17日財政部臺財稅字第 10400505010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8條，除第 4條第 2

項規定，自 103年 4月 7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條 本辦法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所稱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以下簡稱都市更新事

業機構），指依公司法設立且依本條例規定，在更新地區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事業之股

份有限公司。 

本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所稱經主管機關劃定應實施都市更新地區，指依本條例第五條、第

六條及第七條規定劃定，並依同條例第八條規定程序辦理公告實施之都市更新地區。 

本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所稱投資總額，指按其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際發

生於規劃設計階段，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規劃設計業務，且未依其他法令規定申請適用投資抵

減之下列規劃、設計費用： 

一、擬定都市更新事業概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及權利變換計畫書之製作費用。 

二、政府規費。 

三、不動產估價費。 

四、建築設計費。 

五、更新作業之其他專業技師報告費及簽證費。 

六、其他為都市更新整合召開說明會、協調會及公聽會費用。 

前項所稱規劃設計階段，指自開始規劃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至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或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權利變換計畫，經各級政府主管機關審議通過之

日止。但嗣後變更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經各級政府主管機關審議通

過者，其變更計畫所支付之規劃、設計費用，亦得適用。 

前二項適用投資抵減之規劃、設計費用，不包括政府補助款在內，且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定

數為準。 

本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所稱抵減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指

扣抵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實際完成年度依管轄稽徵機關核定當年度之營利

事業所得額依規定稅率計算之應納稅額。 

〔立法理由〕 

一、配合本條例第十條所稱「事業概要」用語，修正第三項第一款，以資明確。 

二、依都市更新推動程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除應依本條例第十條規定

擬具事業概要外，尚需依本條例第十九條規定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採權利變換方式

實施者，並應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擬具權利變換計畫，爰修正第四項，增列都市更

新事業概要及權利變換計畫之規劃設計階段，俾納入適用投資減之規劃、設計費用範圍，

以資完整。 



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實施者應依本條例第十九條規定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與

地方主管機關訂定之「都市更新計畫」尚屬有別，為避免混淆，爰修正第四項文字。 

第三條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適用投資抵減者，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除應敘明本條例

第二十一條規定之事項外，另應敘明下列事項： 

一、公司名稱、所在地、及代表人姓名、住所。 

二、預定從事前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之費用項目、金額及支出時間。 

三、預定開工日期、施工進度表及預定完成日期。 

主管機關於核發前項核定函時，應副知管轄稽徵機關，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展延或變更時亦

同。 

第四條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應自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之日起一年內，檢附其實際支付第二條

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費用之相關證明文件，及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五十七條規定發給之成果

備查函，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投資抵減證明。但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七日至本辦法一百

零四年四月十七日修正施行前完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自修正施行日起六個月內檢附上

開文件申請。 

前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之日，依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者，以完成產權移轉登記之日為準；依同條項後段規定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者，以使

用執照取得之日為準。 

第一項投資抵減證明之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於核發第一項投資抵減證明時，應副知管轄稽徵機關。 

〔立法理由〕 

一、查實務作業中，主管機關無須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日另行核定，爰修正第一項文字。 

二、依本條例第五十七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後六個月內向

主管機關辦理成果備查，爰於第一項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申請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應檢具之

證明文件增列成果備查函，並配合修正申請投資抵減證明期限。 

三、鑑於有關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日之認定，實務作業原係以內政部九十八年十月二日內

授營更字第０九八０一七九五三一號函為據，該函業經內政部於一百零三年四月七日以

台內營字第一０三０八０二二二０一號函自即日起停止適用。則自該函停止適用之日起，

至本辦法修正發布前，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之日之認定尚無準據，為維護都市更新事

業機構之權益，避免其因前揭因素逾申請期限，爰增訂第一項但書規定。 

四、都市更新採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方式實施者，現行實務作業中，主管機關並未另行核定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日。考量本條例第五十七條亦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日之規定，

為使兩者之認定一致，以利執行，爰依內政部一百零三年四月七日台內營字第一０三０

八０二二四二號令核釋本條例第五十七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日之認定規定，修正第

二項，明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日之認定，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者，以完成產權移轉

登記之日為準；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者，以使用執照取得之日為準。另實務執行上，如

以其他方式實施者（例如委託興建、設定地上權等），須取得全體所有權人之同意，爰

比照協議合建之規定，以使用執照取得日為準。 



第五條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依本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者，按其

實際投資總額依下列百分比範圍內，抵減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當年度不足抵減時，得在以後四年內抵減之。 

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主管機關核定之預定完成期限內完成者，抵減百分之二十。 

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主管機關核定之預定完成期限之日起五年內完成者，抵減百分之

十。 

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主管機關核定之預定完成期限之日起逾五年以上始完成者，抵減百

分之五。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機構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

之五十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檢附投資抵減證

明及公司執照影本，向管轄稽徵機關申請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 

第六條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不予核發或撤銷原核發之投資抵減證明。 

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其證明文件有虛偽不實者。 

二、未依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執行者。 

依前項規定撤銷原核定之投資抵減證明者，主管機關並應通知管轄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及

所得稅法之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四月十七日修正之第四條第一項施行時，已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適

用投資抵減，主管機關尚未核發投資抵減證明之申請案件，適用申請時之規定。 

〔立法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申請但尚未核發投資抵減證明案件之適用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除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七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立法理由〕 

一、配合第七條增訂，原第七條移列至第八條。 

二、為使主管機關及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有所依循，爰增訂除外規定，明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完成日之認定，溯及內政部函告停止適用其九十八年函釋之日。 


